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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修正將「交付審判」制度改為「准
許提起自訴」

立法院民國112年5月30日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及刑事
訴訟法施行法修正並於同年6月26日經總統公布，要
點如下：

一. 「交付審判」制度改為「准許提起自訴」制度

本次修正將告訴人就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聲請再議經駁回者，得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之舊制，改為得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以
保障當事人自訴權。

二. 明定過失致死、傷害、助勢聚眾鬥毆、毒品等罪
第一審採獨任審判，且原則不得上訴第三審。

三. 刑事裁定抗告期間由5日延長為10日。

（作者：安侯法律事務所 陳佳妤律師）

《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加速商標審查機制及明
確「指示性合理使用」之情況

《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經立法院於民國112年5月
9日三讀通過並於同年5月24日經總統公布，重點如
下：

一. 新增加速審查機制：

申請人有即時取得商標急迫性之必要時（如：產
品計劃上市或參展），得敘明事實及理由，繳納
加速審查費後申請加速審查。除有特殊應補正等
情形，審查期預期可自平均7個月縮至約2個月。

二. 簡化海關侵權認定程序：

按現行條文規定，商標權人受海關通知進行侵權
認定程序應「至海關」進行認定。修法後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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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透過海關平台提供的照片檔案先行判斷，有
必要再親赴海關進行侵權認定。

三. 增訂適格的申請人主體：

明定合夥組織（如：律師、建築師事務所）、依
法設立的非法人團體（如：寺廟、協會、產銷
班）及依法登記之獨資或合夥商號可以作為適格
的商標申請人，並取得訴訟主體資格。

四. 明確「指示性合理使用」之情況：

明定特定情形使用他人商標，可主張合理使用。
例如：提供手機及通訊維修服務的廣告招牌，使
用各家手機的商標來指示商家所提供服務的他人
手機廠牌，不構成侵權。

上述修正內容之施行日期尚待行政院公布。

（作者：安侯法律事務所 吳語涵律師）

《洗錢防制法》就收簿行為、提供帳戶行為修正

《洗錢防制法》經立法院於民國112年5月19日三讀通
過修正並於同年6月14日經總統公布，增訂無正當理
由收集帳戶、帳號罪；增訂任何人無正當理由交付帳
戶、帳號之處罰機制；配合前述增訂明確化法人罰金
刑、域外效力及減刑要件，以杜絕收簿犯罪集團長期
利用人頭帳戶進行洗錢，重要修正要點內容如下：

一. 增訂「無正當理由」收集帳戶、帳號罪

所謂正當理由，是指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或
親友間信賴等。就罪犯型態臚列五種，包含冒用
政府機關；以媒體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以電腦
合成不實資訊犯之；期約或交付對價使他人交付
或提供而犯之；以強暴、脅迫等不正方法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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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何人無正當理由不得交付帳戶、帳號罪

與前述相同，基於正當理由而交付帳戶、帳號不
受處罰，須注意的是，實務上常見以申辦貸款、
應徵工作為由交付並非本條正當理由。若是無正
當理由交付帳戶、帳號，由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逾五年再犯，再處告誡。惟若涉及下列三種情
形，除行政罰（告誡）外，另有刑罰：

（一）期約或收受對價；

（二）交付帳戶合計三個以上；

（三）警察機關裁處告誡後五年內再犯。

此外，就該帳戶、帳號的限制、關閉等作業程序，法
務部將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作者：安侯法律事務所 邱弘文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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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預告《公平交易法》草案修正事業結合申報
門檻並擴大聯合行為範疇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112年6月6日預告「公平交易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次修正之要點如下：

一. 修正事業結合申報之門檻

現行法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併採市場占有率
及銷售金額為之，為使事業申報義務更為明確，
爰刪除以市場占有率為結合申報門檻之規定，改
為僅以銷售金額作為結合申報之門檻。（修正第
11條）

二. 擴大聯合行為之規範範疇

增訂第三方事業如促成或加入具競爭關係之同一
產銷階段事業之聯合行為，不論該第三方事業與
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間是否具有上、
下游交易關係，舉凡事業合意共同約束事業活
動，而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者，亦屬聯合行為
規範之範疇，例如：上下游共同決定統一轉售價
格而不為競爭，或第三方提供演算法或數據資
料，引導促成水平競爭事業聯合定價之情形。
（修正第14條）

三. 其他修正重點：

刪除不當贈品贈獎規定（刪除第23條）、明文賦
予主管機關行政調查之權限及執行手段（修訂第
27條）、明定主管機關得要求相關事業提供資料
或說明且賦予得處罰鍰之強制力（修訂第27條之
1及第44條）、增列判決書可登載新聞電子報
（修訂第33條）、就事業違反聯合行為/禁止結合
/獨占等規定增列主管機關得單獨裁處罰鍰之規定
（修訂第39條），以及刪除營業誹謗行為之行政
責任（修訂第42條）。

（作者：安侯法律事務所 壽邇任資深律師）

金管會預告《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草
案修正增列投保中心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事
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12年5月10日預告修正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相關重點如下：

一. 增列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下稱「保護中心」）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
之事由（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一第一項）公司董事
或監察人從事財務報告或公開說明書不實等證券
詐欺、非常規交易、侵占、背信等不法行為，亦
屬不適合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之情事，不論其
等是否執行所任公司業務，均有予以解任之必
要，爰修正將違反該等行為之情形明文列舉為保
護中心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

二. 擴充保護中心經費來源（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為
因應保護中心未來業務發展所需經費，爰修正將
歷年保護基金孳息支應業務支出賸餘撥回基金累
積數之合計作為保護機構之經費來源。

三. 保護中心於全案勝訴或對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
之情形，得以公告方式替代書面通知（修正條文
第三十二條）為因應數位化時代，就團體訴訟全
案勝訴，或保護中心將對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
之情形，爰修正保護中心得於收受判決書或判斷
書正本後七日內，採公告之通知方式，將其結果
及是否提起上訴之意旨通知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
易人。

四.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
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之一）

（作者：安侯法律事務所吳雨宸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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